
第 1 页，共 4 页 

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物产中拓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41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      

《<股份认购协议>的终止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分别于 2014 年

2 月 24 日、2014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

第二次临时会议、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

向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物产集团”）、天弘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、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公司、长沙合众鑫荣股权

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长沙合众鑫越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等 5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（以

下简称“本次非公开发行”）。上述发行对象已分别与公司签订

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，其中物产集团认购数量为

27,210,884股（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认购

数量已调整为 27,397,259股）。 

因受限于法律规定及政策调整等因素，物产集团将不再按原

方案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股票，公司拟调整本次非公

开发行方案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公司与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<股份认购协议>

的终止协议的议案》，2015 年 5 月 22 日，公司与物产集团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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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<股份认购协议>的终止协议》，拟终止履行与物产集团于 2014

年 2 月 24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《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与浙

江省物产集团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认购协

议》”），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物产集团为公司原控股股东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10.1.3与 10.1.6的有关规定，物产集团及其关联方在

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结后的十二个月内仍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，

因此，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袁仁军先生、张飚先生、

姚俊先生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

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上述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住所：杭州市环城西路 5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挺革 

注册资本：叁拾亿元整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，投资管理，金属材料，建筑材料，机

电设备（含小汽车），化工轻工产品及原料（不含危险品及易制

毒化学品），木材，化肥；物资仓储运输（不含危险品），旅游，

信息、咨询服务，各类生活资料（有专项规定的除外），资产经

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 

成立日期  1996年 08月 26日 

股东情况: 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物产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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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%股权。 

主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物产集团的资产

总额 610.05 亿元，净资产 195.35 亿元；实现营业收入 1901.70

亿元，净利润 12.36亿元。 

三、《关于<股份认购协议>的终止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已与物产集团签署了《关于<股份认购协议>的终止协

议》（简称“本协议”）, 因受限于法律规定及政策调整等因素，

物产集团决定将不再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股票。根据

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约定及有关法律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《股

份认购协议》将予以终止，且终止效力溯及既往。自本协议生效

之日起，公司与物产集团将不再履行双方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

项下任何权利及义务，已经履行或基于《股份认购协议》发生的

任何事项均恢复至签署前的状态。 

本次签署的《关于<股份认购协议>的终止协议》在下列条件

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：（1）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；（2）

物产集团内部有权部门审议及批准；（3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

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。 

四、2015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

交易的总金额 

2015年年初至 5 月 21日，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已发生的各类

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225.73万元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物产集团不再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股票的认购，有利于理顺

物产集团与公司的产权关系及避免同业竞争，充分保护公司和股

东利益，保障公司未来持续更好地发展，增强了公司本次非公开

发行股票的方案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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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关联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，同意提交董

事会审议，并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1、受限于法律规定及政策调整等因素，物产集团放弃认购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股票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充分保

护公司和股东利益，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，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力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

综合实力和持续发展能力，符合公司经营业务及长远战略发展需

要。 

2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，出席会议的

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

有效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 

特此公告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

 




